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长环不罚字〔2025〕QK1 号

汽车经济开发区文萱服饰店（个体工商户）：

社会信用代码：92220100MAEC1PYA56

地址：长春市汽车开发区迎春路 848 号迎春商场 15号铺位

经营者：张春花

经营者公民身份号码：220183198001202223

我局于 2025 年 4 月 7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

行为：

在长春市汽车开发区迎春路 848 号迎春商场 15号铺位使用高音喇叭进行广告宣传，对

周围居民生活环境造成污染。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为凭：

1.现场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 2份，证明执法人员身份合法性且符合双人执法；

2.2025 年 4 月 3 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1份、现场照片 2 张,证明汽车经济技术开发

区文萱服饰店（个体工商户）在长春市汽车开发区迎春路 848 号迎春商场 15 号铺位使用高

音喇叭进行广告宣传，对周围居民生活环境造成污染的违法事实；

3.2025 年 4月 7 日调查询问笔录 1 份，证明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文萱服饰店（个体工

商户）基本情况及其违法事实；

4.营业执照复印件 1份、身份证复印件 1 份，证明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文萱服饰店（个

体工商户）的基本情况、经营者的身份。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禁

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法进行广告

宣传。”的规定。

我局于 2025 年 5 月 23 日以《不予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长环不罚告字〔2025〕

QK3 号）告知你（单位）陈述申辩权（听证申请权）。截至 2025 年 6月 3日，你（单位）未

向我局申辩及申请要求举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

（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法进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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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宣传的；”的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

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我局对你（单位）作出如下决定：

不予行政处罚。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长春市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 6 个月内向长春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

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

2025 年 6 月 6日




